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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醫學大學進修推廣處 

收據遺失證明單 

學員      報名參加「            (課程名稱)」，

不慎遺失臺北醫學大學收據聯正本       (本處填寫)。 

□本人已確知 繳交本收據遺失證明單後，原繳費收

據正本視同作廢。 

 

             以茲證明 

 

學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請學員親筆填妥以上資料並且簽章後，以掛號郵寄或傳

真逕向臺北醫學大學進修推廣處辦理。 

 電話：(02)6638-2736#1313 

傳真：(02)2738-7348 

地址：106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 172-1 號 13 樓 

學員須知 


